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及独立意见 

 

作为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

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董

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赋予的职责，基于独立的判断

立场，我们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相关事项做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矫劲松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等情形，矫劲松

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次补选矫劲松先生作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审议、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补选矫劲松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不参与苏丹商业投资项目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兵器工业集团通知该项目机会的行为符合其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有关承诺；

上市公司在现阶段不参与苏丹商业投资项目，有利于减少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

主营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按照兵器工业集团的承诺，兵

器工业集团下属民爆资产也将在未来注入江南化工或者通过转让给其他无关联

第三方、主动停止经营、注销经营该等民爆业务的主体等方式消除与上市公司构

成同业竞争的业务，上市公司在现阶段不参与苏丹商业投资项目，由奥信化工实

施、培育该项目，不会对上市公司构成不利影响。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不参与苏丹商业投资项目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上述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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